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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庆皇庭广场2024年度 

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

尤振专审字[2025]第0054号 

 

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后附的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皇庭国

际公司”）2024 年度的《关于重庆皇庭广场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》进行

了专项审核。 

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编制《关于业绩承诺实现

情况的说明》，并其保证其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，提供真实、合法、完整的实物证

据、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、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，是皇庭国际

公司管理层的责任。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，对《关于业绩承诺实现

情况的说明》发表审核意见。 

我们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——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

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》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，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

职业道德守则，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《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》是否不存

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。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，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、重

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。我们相信，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

提供了合理的基础。 

我们认为，皇庭国际公司 2024年度的《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》在所有重

大方面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规定编制。 

本审核报告仅供皇庭国际公司 2024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

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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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      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国 深圳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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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庆皇庭广场 

202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

 

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编制了 2024 年度的《关于业绩承

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》。本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 2024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

用，不适用于其他用途。 

一、公司简介 

2021 年 4 月 28 日，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、第

九届监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重庆皇庭广场业绩承诺

实现情况暨业绩承诺延期履行的的议案》，并已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。 

    2018 年公司通过资产置换的方式获得重庆皇庭珠宝广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重庆皇庭广场”）100%的股权，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披露

的《关于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87）。鉴于前述资

产置换事项存在业绩承诺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

年修订）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重庆皇庭广场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。 

二、业绩承诺情况 

公司与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皇庭集团”）及重庆皇庭珠宝广

场有限公司原股东重庆皇庭九龙珠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（即业绩承诺人）（以下

简称“重庆九龙珠宝”）对原重庆皇庭广场业绩承诺进行部分延期调整，将 2020

年及以后年度重庆皇庭广场营业收入承诺延期 1 年履行，调整后业绩承诺如下： 

    1、重庆九龙珠宝承诺自 2021 年至 2027 年，重庆皇庭广场每年度全部营业

收入（含租金、管理费、水电费、停车费等商场所有收入）应达到以下金额： 2021

年度不低于人民币 5,000 万元；2022 年起每年不低于人民币 6,400 万元。如未能

达到承诺金额的差额部分，由皇庭集团及重庆九龙珠宝承诺以现金支付方式补

足； 

    2、交易各方同意补偿金额按照如下原则确定：若经重庆皇庭年报会计师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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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的重庆皇庭广场年度营业收入少于相应年度营业收入承诺数额，本公司或本公

司之子公司应在业绩考核期内，每个补偿年度的重庆皇庭的年度报告披露后的

10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皇庭集团或其子公司，皇庭集团或其子公司应在接到通

知后的三个月内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或本公司之子公司进行补偿。 

三、业绩实现情况 

重庆皇庭广场 2024 年财务报表业经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审计，并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尤振审字[2025]第 0267 号审计报告。

重庆皇庭广场 2024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0.00 元，情况如下： 

项目 2024 年度 

重庆皇庭收入（经审计） - 

重庆君庭物业收入（经审计） - 

业绩实现数合计 - 

业绩承诺数 64,000,000.00 

业绩实现数与承诺数差异 64,000,000.00  

说明：（1）2019 年 3 月 20 日，本公司新设全资公司重庆市君庭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(简称“重庆君

庭物业”)专门负责重庆皇庭广场的物业管理。自 2019 年 6 月起，重庆皇庭广场的物业服务由重庆君庭物

业提供，其物业费收入(管理费、水电费、停车费等)由重庆君庭物业收取。重庆皇庭广场的招商、日常运营

仍由重庆皇庭负责，租赁收入由重庆皇庭收取。因此协议承诺业绩系由上述两家公司的收入合计计算得出。

（2）由于重庆珠宝广场物业已于 2023 年法拍抵债。2024 年度，重庆珠宝广场物业对应租金和物业收入均

为 0。 

重庆皇庭广场 2024 年度承诺业绩为 64,000,000.00 元，经审计的重庆皇庭广

场 2024 年度营业收入 0.00 元，未完成承诺业绩，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，皇庭集

团或其子公司应以现金支付方式补偿本公司 64,000,000.00 元。 

四、本说明的批准 

本说明业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一次会议、第十届监事会 2025 年

第一次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批准。 

 

 

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 4 月 24 日 


